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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法律以刑法為基礎，其主要的法律後果就是刑

罰，它輕則剝奪人之財產、自由，重則危及生命，是一種以國家

強制力為後盾的最嚴厲的懲罰措施。這種可怕的懲罰措施緣何而

生？為何存於人類社會？它經歷了怎樣一種發展階段？帶着這些

疑問，我們試圖展開刑罰的歷史。

一、關於刑罰起源的幾種學說

關於刑罰的起源，古今中外，人們提出過無數假說，至今仍

無定論，可謂眾說紛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擇其要者，大體

有如下學說：

1.罰源神授：“天”說

刑罰起源於“天”，也稱“神授說”。該說是人類歷史上最

為古老的對刑罰起源的解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該說都以君

權神授理論為基礎。

《聖經》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

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

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因為他是神的

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

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馬書》

13:1-4）

此處所說的佩劍的權力就是世俗政權對犯罪施加刑罰的權

力。在西方世界，啟蒙運動之前，罰源神授一直都處於通說的地

位。柏拉圖也曾指出：“根據哲學和世界的本來意義，習慣上被認

為必要的神聖的制度應屬於神的規則。刑罰就是這樣的制度⋯⋯

犯罪擾亂了宇宙的和諧，而這種和諧必須得到恢復。⋯⋯在遭受

刑罰的過程中，犯罪人還報了被稱之為正義的宇宙秩序。”

中國古人將“天”作為萬物的起源，認為自然界、社會的一

切都起源於“天”，君主之權力也出自天授，故稱“天子”。作為

君主權力的重要體現——刑罰權，自然也來源於天。古代統治者

都試圖用此理論將刑罰神秘化、權威化，將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

刑事鎮壓，說成是履行“天”的意志，統治者不過是代天行罰，

刑罰源自“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

《尚書．皋陶謨》有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尚

書．甘誓》記載夏啟攻伐有扈氏的檄文，這篇檄文相當於戰爭動

員令。在檄文中，夏啟說自己奉上天之命令剿滅有扈氏，以“恭

行天之罰”。

2.罰源武力：“兵”說

此說認為，刑罰起源於兵，來源於武力。相傳黃帝戰蚩尤於

涿鹿，“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後世將此軍事討伐稱為“大

刑”，《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古代不少學者認為，刑罰的產生與戰爭密不可分，《漢書．

刑法志》記載：“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

以定水害。⋯⋯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刑起

於兵”“兵刑同一”，最初的刑罰就是對在氏族戰爭中的戰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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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者和違反軍紀者的處罰。遠古時期，兵刑並未嚴格區分，奴

隸主用甲兵征討異族，用刑罰來統治已被征服的氏族，兵與刑的

區別是“刑外”與“刑內”的關係，如司馬遷在《史記．律書》

中就說：“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

天下。”家庭不能廢除教鞭，國家不能取消刑罰，天下也不可能

沒有戰爭。刑罰刑內，誅伐（兵）刑外。司馬遷在《律書》的前

幾章講的就全是有關軍事的問題，可以說《律書》就是《兵書》。

在《史記．律書》開篇，他即表示：“王者制事、立法、物度、

軌則，壹秉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

3.罰源契約：“契約”說

此說認為刑罰起源於人們締結的契約。該觀點最初由希臘

哲學家呂科弗隆（Lykophron，約前 4世紀上半葉）首倡，他認

為“法律只是一種互相保證正義的協定，它理應成公民為善和正

義的工具”，後經伊壁鳩魯（Epikouros，前 341－前 270）發展，

及至 17世紀、18世紀為歐洲自然法學派發揚光大，其中尤以盧

梭、貝卡里亞為此說之集大成者。

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與法的形成，起源於早期人們為了獲

得生存的社會保障而自願轉讓本屬於個人的一些自然權利而締結

的社會契約，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締約者同意如果自己侵犯了

公眾的利益，就應當接受懲罰，盧梭指出：“正是為了不至於成

為凶手的犧牲品，所以人們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話，自

己也得死。”

意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則更是明確闡明了刑罰權的起源，他

說：在人類歷史的某個階段，為了爭奪利益，人們相互殘殺，朝

不保夕，他們非常需要有種東西來“阻止個人專橫的心靈把社會

的法律重新淪入古時的混亂之中”，“正是這種需要迫使人們割讓

自己的一部份自由，而且，無疑每個人都希望交給公共保存的那

份自由盡量少些，只要足以讓別人保護自己就行了。這一份最少

量自由的結晶形成懲罰權”。

4.罰源目的：“定分止爭”說

此說試圖從刑罰的目的來闡明其起源。該說認為，規定刑罰

的法律是為了定分止爭，“定分”指確定名分，即確定所有權；

“止爭”指禁止爭奪。由於中國古代民刑不分，習慣用刑法調整

財產權利，因此“定分止爭”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規定刑罰的刑法。

《荀子．禮論》從人欲出發闡釋了法律（主要是刑法）調整

的重要性：“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

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

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

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

養也。”“禮”，即禮法，亦習慣法也。正因為人之慾望無限，

資源有限，因此必須通過法律定分止爭，而法律直接後果就是刑

罰。需要說明的是，“定分止爭”說的前提是人性本惡，其實也

就是“人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慾望，因此，也就必須有禮義

規範來約束人性之惡。所以《荀子．性惡》說：“故古者聖人以

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

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

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

荀子的學生韓非更是用人口增殖而財富不增的理論，表明了


